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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81_E5_91_98_E6_c32_645576.htm 案例1 在第二次海湾

战争爆发前南京某公司向新加坡某公司出售价值218万美圆

的2000吨聚乙烯塑料,双方约定,凭不可撤消的即期信用证付款.

合同签定后,卖方收到买方开来的信用证随即按合同规定发运

了货物.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海湾战争并没有使石油产品涨价,反

而使价格大幅下降.买方收货后称:产品质量有问题,并要求每

吨降价200美圆 ,否则,即拒付货款.卖方发货后向银行交单时,并

不存在“不符点”，银行在收单11天后才表示拒受单据和拒

付货款。根据上述情况，卖方选择向法院起诉银行，结果，

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卖方胜诉。 [案例分析] 本案合同规定凭

不可撤消的即期信用证付款，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规定，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处理的只是单据，而不是与单

据有关的货物，因此，只要单证相符，银行就应凭单付款。

本案合同项下的卖方向银行交单时，并不存在不符点，故银

行没有理由拒绝支付货款。 根据一般惯例，凡在单证不符的

情况下，银行应尽早通知客户。按新加坡判例，银行拒收单

据应在3天4天内通知客户。本案合同项下的单据，银行收

到11天后才表示拒受单据和拒付货款，显然不符和一般惯例

和当地判例。 本案需要指出的是，买方当时以货物品质为由

要求降价，并表示如不降价便拒付货款。在此情况下，卖方

并未表示同买方打官司，而是选择起诉银行。由于原告理由

充分，结果胜诉。可见，这一决策是明智的，其做法也是行

之有效的。 案例2 某年10月,法国某公司(卖方)与中国某公司(



买方)在上海订立了买卖200台电子计算机的合同，每台CIF上

海1000美元,以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支付， 12月马赛港交货。11

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证行)根据买方指示向卖方开出

了金额为20万美元的不可撤销的信用证,委托马赛的一家法国

银行通知并议付此信用证。12月20日，卖方将200台计算机装

船并获得信用证要求的提单、保险单、发票等单证后,即到该

法国议付行议付。经审查，单证相符,银行即将20万美元支付

给卖方。与此同时,载货船离开马赛港10天后,由于在航行途中

遇上特大暴雨和暗礁,货物与货船全部沉入大海。此时开证行

已收到了议付行寄来的全套单据,买方也已知所购货物全部损

失的消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拟偿付议付行支付的20万美元

的货款,理由是其客户不能得到所期待的货物。根据国际贸易

惯例，现问: 1.这批货物的风险自何时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2.

开证行能否由于这批货物全部灭失而免除其所承担的付款义

务?依据是什么? 3.买方的损失如何得到补偿? [案例分析] 1.风

险自货物交到装运港的船上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2.开证行无

权拒付。根据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信用

证交易独立于买卖合同,银行只负责审单.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

款相符,银行也须承担其付款义务。 3.买方可凭保险单及有关

载货船舶沉没于大海的证明到卖方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案

例3 我某外贸公司与外商于某年7月10日以CIF方式签订了一份

向对方出口价值150000美元商品的销售合同，不可撤销信用

证付款。合同中规定我方应在8月份运出货物。7月28日中国

银行通知我外贸公司，收到外商通过国外银行开来的信用证

。经审核信用证条款与合同条款相符。但在我方装船前又收

到外商通过银行转递的信用证修改通知，要求我方在8月15日



之前装运货物。由于我外贸公司已预订了8月25日开航的班轮

，若临时变更手续较为繁琐，因此对该修改通知未予理睬，

之后按原信用证的规定发货并交单议付，议付行随后又将全

套单据递交开证行。但是开证行却以装运单与信用证修改通

知书不符为由拒付货款。请分析开证行是否有理由拒付货款

。 [案例分析] 开证行没有理由。本案例为不可撤销信用证，

对于不可撤销信用证未经有关当事人同意，开证行不得单方

面修改或者撤销。由于修改通知是在我方预订了班轮以后到

达，达到不及时，我方也未同意对信用证的修改，因此开证

行没有理由拒付货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